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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國人擁有自用汽車（包括機車），除必須繳納購買時涉及之關稅、貨物稅、

營業稅與奢侈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外，每年還必須按車輛種類、汽缸總排

氣量分級與用途別，繳納固定金額之使用牌照稅與燃料使用費。 

 
以 2025 年第一季台灣汽車市場銷售冠軍—入門級城市休旅車 Toyota Corolla 
Cross為例，在自用的情形下，每年必須繳納之牌照稅與燃料費，分別為 7,120與
4,800元，金額合計 1萬 1,920元。而對於 8汽缸、排氣量超過 4.4公升的高端豪
華車，年繳的牌照稅與燃料費則是從 57,390元起跳。但例外的是，一些「特殊車
輛」，可享有免稅與免費的優惠。 

 
消防車、救護車、軍用車輛與垃圾車等，因其具有特殊功能並對社會整體具重要

價值，基於緊急救護、國防或公共衛生等目的，免繳牌照稅與免納燃料費，有助

於提升經濟與社會的運作效率。然而，讓人費解的是，為何滿街跑的小黃與多元

化計程車，所提供的是私人運載交易的收費性服務，卻可同樣享有牌照稅和燃料

費全免的優惠，造成每年 10 數億元的稅費收入損失？這一樁「肉桶政治」的案
例，應受公評。 

 
過往，計程車與一般自用汽車相同，必須每年繳納牌照稅與燃料費。2004 年總
統大選競爭激烈，國親在野陣營的連戰與宋楚瑜提出競選承諾，主張「計程車納

入大眾運輸工具」，可享有相同的各種優惠。當時，計程車司機群體被視為重要

的「搖擺票源」，不少計程車司機團體，不僅在選舉期間表達政治立場、積極參

與選戰的宣傳與動員，司機個人甚至還會為支持對象向乘客拉票。因此，為了爭

取全國約 10 萬名計程車司機及其家庭的支持，會有這項政策承諾，說穿了就是
選票考量。 

 
2004 年總統大選結果，雖然國親陣營敗北，卻在立法委員選舉大有斬獲，掌握
多數席位，有關計程車納入大眾運輸工具的修法，於是展開。此舉招來當時財政

部長林全的強烈反彈，搬出「立法院必須為歷史負責」的高調，直指立法委員為

政治利益減稅，罔顧國家財政健全。一時間，修法進程陷入膠著，但接著來的下

一場選舉，使事態出現了「豬羊變色」的發展。 

 
2005年，縣市長、縣市議員暨鄉鎮市長三合一選舉開跑，原本反對計程車免稅的
民進黨，竟然轉向支持，搶著兌現這張「必須為歷史負責」的支票。在立法院，



財政、交通兩個委員會以及國民、民進、親民三大政黨，紛紛全力支持計程車免

稅的倡議。最終，立法院於距離投票日不到一個月的 11月 8日，三讀通過《發展
大眾運輸條例》修正草案，明定計程車客運業免徵牌照稅及燃料費。修正經總統

公布後，於 12 月 2 日生效，從此原本正常繳稅納費的全國計程車司機，無需再
繳納牌照稅與燃料費。 

 
長期以來，台灣依照車輛的汽缸排氣量來決定牌照稅與燃料費的設計，導致了車

價數百萬元、頻繁使用道路並大量耗油的汽車，與價格不到百萬、較少使用道路

並油耗經濟的汽車，繳納相同金額牌照稅與燃料費的現象，已然嚴重違反稅制的

公平性。而對於計程車的免稅與免費，更是進一步造成了「你我自用必繳，計程

車營業卻全免」的矛盾。 

 
「徵稅的權力即是毀滅的力量。」計程車牌照稅免稅與燃料費免費的政策，自始

即缺乏正當性的論述，是一項錯誤的政策。近日，立法院有針對電動車，修正牌

照稅與燃料費的提議。建議應將計程車牌照稅與燃料費的免納與免繳一併納入檢

討。決策者如果因為政治考量而不知檢討稅制的錯誤，這樣的租稅體系，將會愈

加發展成為政府與利益團體聯手壓榨人民的機器。 


